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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

第六十七届会议 

2011 年 5 月 19-25 日，曼谷 
议程项目 4(d) 
管理事项：亚太经社会的技术合作活

动及各方宣布捐款意向 

 

 

报告草稿 
 

管理事项： 

亚太经社会的技术合作活动及各方宣布捐款意向 

 
修正 

1. 第 2页 

在第 10 段后，插入以下新的一段： 

10 之二. 文莱达鲁萨兰国：文莱达鲁萨兰国政府书面通知秘书

处说，该国政府将提供以下捐助： 

亚太统计所     15 000 美元 

太平洋信托基金     1 000 美元 

2. 第 3页 

在第 16 段后，插入以下新的一段： 

16 之二.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书面通行

秘书处说，该国政府将提供以下捐助： 

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   18 000 美元 

亚太技转中心    15 000 美元 

亚太统计所     12 000 美元 

亚太农工机械中心    15 000 美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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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第 4页 

在第 20 段后，插入以下新的一段： 

20 之二. 缅甸：缅甸联邦政府书面通知秘书处说，该国政府将

提供以下捐助： 

亚太经社会工作方案    2 000 美元 

亚太统计所      1 000 美元 
 

 

______________ 


